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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依據 

本計畫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辦理。 

貳、輔導目的 

一﹑協助實習學生有效獲得教學實務經驗，以提升其教育專業知能。 

二﹑協助實習學生有效獲得校務行政實際經驗，以提升其學校行政運作專業知

能。 

三﹑協助實習學生有效獲得輔導學生實務經驗，以提升其輔導專業知能。 

四﹑協助實習學生化解在教育實習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奠定擔任正式教師之

基礎。  

五﹑提高實習學生之職業適應能力，以利其未來職業生涯的開展。 

六﹑協助實習學生完成初始階段的教師社會化歷程，以培養優秀之教師。 

參、輔導要項與實施方法 

一、推介分發實習：推介分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擬

任教職者，至簽約教育實習學校，進行半年制之教育實習活動。 

二﹑平時輔導:由各實習學校在教學、導師(級務)、學校行政、研習活動、及職

業生活適應等方面予以輔導。 

三、研習活動與座談: 

(一) 辦理返校座談會：自實習學校開學日起，於學期中的每月一次，由師資

培育中心舉辦實習學生返校座談，並邀集實習指導教師及各相關人員

參加。 

(二) 辦理研習活動： 

1.由本校與鄰近之教師研習中心聯繫協商，辦理實習學生研習活動。 

2.由本校與各實習合作學校、教育行政機關聯繫協商，辦理各項專題研習

活動。 

四、巡迴輔導： 

(一) 由本校之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合作學校之輔導教師密切合作，訂定時

程實施巡迴輔導。 

(二) 輔導方式視狀況兼採現場觀察、個別訪談、團體座談、示範等各種方式

進行。 

五、通訊輔導： 

(一) 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定期出版「文藻教育實習暨就業輔導通訊」刊物，

寄發給實習學生參閱。 

(二) 輔導成立師資培育研究學會等類似學術組織，定期(4-6個月)發行刊物，

發表學術性論文，並寄發給實習學生或供其訂閱。 

(三) 利用師資培育中心網站，開闢實習輔導專區，發佈各項教學相關新知與

訊息。 



(四) 在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建立與其他相關網站最直接之進入路徑。 

 六、諮詢輔導： 

(一) 利用投郵、專線電話、通訊群組、師資培育中心全球資訊網、E-mail信

箱等各種溝通管道，提供教育實習有關問題之諮詢服務，並責成專人在

一定期限內予以答覆。 

(二) 將性質類似之問題加以歸類，整理成Q & A專輯，定期發表在網路相關

版面及上述之刊物上。 

肆、實習輔導相關單位及人員之職責 

一、文藻外語大學之職責 

(一) 師資培育中心 

1. 擬定實習學生推介作業要點。 

2. 輔導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學生至所訂約之實習學

校參加教育實習。 

3. 選定特約實習學校、並與其簽定實習契約。 

4. 邀集教師研習進修機構、教育實習機構及教育實習機構所屬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共同組成「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教師整體輔導計畫。 

5. 研擬「文藻外語大學實習學生整體輔導計畫」，經實習輔導委員會研討

後，函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6. 擬定完整的培訓計畫和制度，培訓由各特約實習學校所推選出的實習輔

導教師。 

7. 辦理實習輔導教師研討會。 

8. 協調辦理自覓教育實習之輔導工作。 

9. 參與教育實習輔導工作，透過巡迴輔導、通訊輔導、諮詢輔導、及研習

座談等方式對實習學生加以輔導。 

10.遴選具有能力、有意願及曾在小學或其他教育機構實際教學工作達一

年以上教學經驗者為實習指導教師。每位實習指導教授以指導十八名實

習學生為原則。 

11.參與實習學生擬定之實習計畫。實習計畫之內容包括:實習重點、主要

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等事項。 

12.規劃實習學生學期中每月至少返校一次，集中參加座談或研習活動。 

13.評閱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所撰寫之實習心得報告或行動研究報告。 

14.共同負責實習學生之評量成績。 

(二)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指導教師 

1. 輔導實習學生填寫實習志願表。 

2. 協助實習學生與教育實習學校實習簽約事宜。 

3. 輔導實習學生所擬定之實習計畫。 

4. 實施平時輔導，協助解決教學、行政與生活困擾。 

5. 與實習學生及實習輔導教師每月至少聯繫一次，以了解實習學生的實習

狀況，適時提供輔導與支援。 

6. 實施巡迴輔導，到校訪視實習學生。 

7. 設計、參與返校座談研習。 

8. 實施通訊輔導。 

9. 進行諮詢輔導。 

10.填寫輔導紀錄。 



11.複評實習教師於實習期間所撰寫之實習心得報告或行動研究報告。 

12.評定成績。 

二、教育實習學校之職責 

(一) 學校 

1. 與文藻外語大學簽訂實習契約，提供實習所需設備及場地。 

2. 參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學生整體輔導計畫。 

3. 與文藻外語大學共同辦理實習學生推介作業。 

4. 組成「實習學生輔導工作小組」，積極輔導實習學生。 

5. 遴選具有能力、意願、教學優良及具導師經驗之合格教師擔任實習輔導

教師。每位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

團體輔導。 

6. 提供實習學生研習活動。 

7. 參與實習輔導教師研討會。 

8. 協助實習學生擬定實習計畫。 

9. 以循序漸進模式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

習、研習活動等教育實習工作。 

10.初評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所撰寫之實習心得報告或行動研究報告。 

11.共同負責實習學生評量。 

12.輔導解決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所面臨教學及心理調適等問題。 

(二) 實習輔導教師 

1. 參與實習輔導教師研討會。 

2. 準備與實習學生研討的各項須知、實習原則與分工。 

3. 認識實習學生，並與其建立良好關係。 

4. 引導實習學生參與學校同仁的各項活動。 

5. 協助實習學生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 

6. 介紹學校教學資源與人事，協助其瞭解學校。 

7. 與實習學生共同研商其所擬定之實習計畫。 

8. 與實習指導教師確認實習學生實習計畫。 

9. 以循序漸進模式指導實習學生教學實習。 

10.指導實習學生學習處理各項級務、研討班級經營的原則和策略。 

11.指導實習學生學習處理學生行為與心理之輔導，及意外事件之因應。 

12.指導實習學生試教、與事後檢討。 

13.示範教學並與實習學生分享教學的經驗。 

14.協助實習學生進行行政實習。 

15.觀察實習學生之教學與其他表現並提供回饋。 

16.隨時提供實習學生精神上的支持和心理困擾的諮商。 

17.指導或初評實習學生撰寫之實習心得報告、專題研究報告。 

18.實施實習學生評量。 

三、教育實習學校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職責 

1.審查並同意師資培育機構選定之教育實習學校。 

2.參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學生整體輔導計畫。 

3.辦理「實習學生說明會」，介紹縣市特色、行政政策與重要規定。 

4.辦理實習學生研習活動。 

6.協調並督導教育實習學校積極辦理實習學生之實習工作。 



7.視導與考核實習學校輔導實習學生之工作績效。 

8.接受與處理實習學生特殊問題之申訴。 

9.協助充實教育實習學校之設備。 

10.從優獎勵輔導實習學生有功人員。 

四、教師研習進修機構之職責: 

1.參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學生整體輔導計畫。 

2.規劃適當研習課程，辦理實習學生研習活動。 

伍﹑實習學生成績之評量 

一、實習成績之評定項目包括：「教學演示」、「實習檔案」、「整體表現」。 

二、前述評定項目細項指標之評定分為優良、通過及待改進三種，整體表現評

量為優良或通過達六成以上者及格。 

三、整體表現評量由實習指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導師輔導教師、行政輔導

教師共同討論後評定成績。 

 


